
南京大学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

业学位。主要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

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

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

德。  

（二）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 

（三）具备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能熟练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教学。 

（四）具有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传播能力。  

（五）能流利地使用一种外语进行教学和交流，具有跨文化交际

能力。 

（六）具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二、学习年限 

全日制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者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

其中课程学习一年，教学实习及毕业论文一年。 

三、课程设置 

（一）课程类型与学分分布 

1．核心课程、拓展课程、训练课程 

（1）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9学分。 



（2）学分分布 

核心课程 19学分（含学位公共课） 

拓展课程 8学分 

训练课程 4学分 

教学实习 6学分 

学位论文 2学分 

2．学位预备课程（试行，不设学分） 

（1）综合基础课程 

跨专业学生必须修习必修课程——《汉语语言要素教学》、《偏误

分析》，并获得合格以上成绩，不计学分。 

（2）课堂教学观摩与体验 

（二）课程与学分结构 

1.核心课程 

（1）学位公共课程（7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外语（4学分） 

（2）核心课程（12学分）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2学分）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案设计与技能）（2学分） 

第二语言习得（2学分）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分析（2学分） 



中华文化与传播（2学分） 

跨文化交际（2学分） 

2．拓展课程（8学分） 

（1）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类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偏误分析 

汉外语言对比 

现代课程与教学理论 

现代语言教育技术 

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 

汉字应用与研究 

（2）中华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类 

中外文化交流专题 

国别与地域文化 

中国当代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3）教育与教学管理类 

外语教育心理学 

国外中小学教育专题 

教学设计与管理 

汉语国际推广专题 

3.训练课程（4学分） 

教学调查与分析（1 学分） 



课堂观察与实践（1 学分） 

教学测试与评估设计（1学分）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1学分） 

4.教学实习（6学分） 

5.学位论文（2学分） 

四、教学实习 

（一）教学见习 

教学见习在课程学习结束前两个月左右进行，结合“教学大赛”

进行。 

（二）教学实践 

1、教学实践形式 

（1）以志愿者身份赴海外顶岗实习，在孔子学院、外国中小学

等机构从事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工作。 

（2）在国内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实习。 

2、教学实践时长 

（1）教学实践实习时长不少于 40课时，在导师指导下进行； 

（2）教学管理实习时长不少于 40小时，由学院统一安排。 

3、教学实践管理 

（1）志愿者由国家汉办或培养学校选拔派出； 

（2）实习期间，教学实习部分由导师进行指导和管理，研究生

向导师提交教学实习计划、教学实习总结报告及相关材料，导师最终

进行实习认定和评定。 



四、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有应用价值。学位

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告、典型案例分析、

教学设计等。 

（二）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程序 

1、确定导师（师生双向选择）在第一学期进行。确定导师后，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进入论文选题阶段。 

2、学院审核学生课程学分，学分修满者可进行开题，一般在第

二学年开学初。 

3、学位论文开题一般在第二学年九、十月份，学生需如期向研

究生秘书提交开题报告及导师意见。 

4、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在导师指导下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三）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阶段 

1、导师及导师小组审查学位论文，认为论文质量已达到答辩要

求后，向学院提出答辩申请。 

2、学院统筹安排校外盲审，盲审通过者，可进入答辩阶段。 

3、答辩前一个月，答辩委员会秘书将①硕士学位申请书、课程

学习成绩单，②评阅人名单，③答辩委员会名单送学院研究生秘书审

查。 

注意事项: 

（1）成绩单上所列课程应与培养计划相符且成绩合格。 

http://grawww.nju.edu.cn/content/wj/pyrmd.doc


（2）评阅人 2 人，至少 1 人为校外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的专家。 

    （3）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以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

家为主共三人组成，其中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至少有二

人，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原则上不聘请外单位专家参加, 外籍专

家均不能担任主席。 

     3、在学院确定的时间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五、毕业及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修满规定学分，教学实习合格，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经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研究生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 



南京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外国留学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化，具有较熟练的中国语言文化教学

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胜任汉语教学任务的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1．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2．具备较熟练的汉语教学技能； 

3．具有较好的中华文化理解能力和中外文化融通能力；  

4．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5．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二、入学考核 

由培养院校组织入学考核，考核着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汉语

交际能力和教师潜质。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攻读专业学位者学习年限一般为两年，其中课程学习一

年，教学实习及完成毕业论文一年。 

 

四、课程学习 

1、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41学分。 



核心课程（含学位公共课 7学分）19学分 

拓展课程 10学分 

训练课程 4学分 

专题讲座 1学分 

文化体验 1学分 

教学实习 6学分 

2、课程与学分结构 

（1）学位公共课程（7学分） 

中国概况（3学分） 

高级汉语（2学分） 

汉语语言学（2学分） 

（2）学位核心课程（12学分）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2学分）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案设计与技能)（2学分） 

第二语言习得（2学分） 

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与实践（2学分） 

中华文化与传播（2学分） 

跨文化交际（2学分） 

2．拓展课程（10学分） 

(1)汉语教学类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偏误分析 



（2）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类 

中外文化交流专题 

国别地域与文化 

中国当代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3）教育与教学管理类（4学分） 

外语教育心理学 

教学设计与管理 

教学调查与分析/课堂观察与实践（2 学分） 

3．训练课程（4学分）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1 学分） 

汉语教学资源及其利用（1学分） 

教学测试与评估设计（1学分） 

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1学分） 

4．专题讲座（1学分） 

    语言、文化、教育专题讲座（1学分） 

5．文化体验（1学分） 

    中国文化或中外文化交流体验活动（1学分） 

6．教学实习（6学分） 

 

五、专业实践 

（一）教学见习 

教学见习在课程学习结束前两个月左右进行，结合“教学大赛”



进行。 

（二）教学实习方式 

在国内外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实习。实习阶段不得少于

六个月或实习工作量必须达到 240课时以上。 

（三）教学实习管理 

1、实习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研究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

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 

2、由实习单位出具考评意见，学生提交实习报告。 

 

六、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必须用中文撰写。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

育实践，有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内容应以针对本国学生的教学实验报

告、教学典型案例分析、教学设计为主。 

（二）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程序 

1、确定导师（师生双向选择），在第一学期进行。确定导师后，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进入论文选题阶段。 

2、学院审核学生课程学分，学分修满者可进行开题，一般在第

二学年开学初。 

3、学位论文开题一般在第二学年九、十月份，学生需如期向研

究生秘书提交开题报告及导师意见。 

4、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在导师指导下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三）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阶段 

1、导师及导师小组审查学位论文，认为论文质量已达到答辩要

求后，向学院提出答辩申请。 

2、学院统筹安排校外盲审，盲审通过者，可进入答辩阶段。 

3、答辩前一个月，答辩委员会秘书将①硕士学位申请人的培养

计划、课程学习成绩单，②评阅人名单，③答辩委员会名单送学院研

究生秘书审查。 

注意事项: 

（1）成绩单上所列课程应与培养计划相符且成绩合格。 

（2）评阅人 2 人，至少 1 人为校外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

技术职务的专家。 

    （3）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以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

家为主共三人组成，其中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至少有二

人，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原则上不聘请外单位专家参加, 外籍专

家均不能担任主席。 

     3、在学院确定的时间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七、毕业及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修满规定学分，教学实习合格，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经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研究生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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